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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法学院 性骚扰时下成为中国社会讨论较为热烈的话

题，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例性骚扰案件均以原告败诉而告终，

即使是武汉一案的胜诉，部分在于媒体的密切关注和由此带

来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尽快通过立法弥

补性骚扰救助无门的现状，也有学者认为性骚扰难以定性，

两性之间的事，如果没有实质侵害发生则不必法律介入，因

为它可能只是轻微违法行为，重了就由刑法解决了。笔者认

为，立不立法在于性骚扰的严重性，即是否普遍地危害到社

会的整体利益。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权威机构就性骚扰

进行社会调查，并公布有效数字作为立法的佐证。但有关统

计资料显示，在中国，84％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

，性骚扰中50％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

自同事。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已经对性骚扰产生了

强大的兴趣，这说明性骚扰在中国恐怕并不会像在其他国家

那样不普遍。 一、性骚扰的定义 性骚扰多数情况下发生在工

作场合，即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是同事、上下级、监督管理

关系等，而少数情况下为朋友、邻居、就近的社区内认识的

人际关系。工作场所性骚扰最为普遍的原因在于稳定规律的

人际接触给侵害人提供了充裕的机会，同时利用工作中权利

优势对受害人进行利益引诱或要挟，如上司对下属、医生对

病人、监察部门对被监察员工、老师对学生，使受害人就范

而又敢怒而不敢言。性骚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违背受害人的



性意愿，即没有受害人性承诺的前提下的性侵犯。这种侵犯

不仅发生在异性之间，还发生在同性之间，这取决于侵害人

的性倾向。性骚扰的受害人多数为女性，但同时也有男性。

根据台湾一项调查表明，对923位受访两性员工中，有36．1

％的女性和13％的男性承认在工作中遇到某种形态的性骚扰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分比率在不断攀升。 美国是最

早将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通过立法确定为违法行为的国家，

由于美国普遍存在工作场所性骚扰，这被立法者视为对劳动

者就业平等的一种性别歧视，因此特别对工作环境中的性骚

扰予以禁止。美国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给性骚扰的定义

为：不受欢迎的亲近、性要求，以及其它基于性的言语或身

体的侵扰行为，而屈从或拒绝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受害人

的就业，不合理地干涉到受害人的工作或导致胁迫、敌意或

攻击性的工作环境。该定义可进一步细化解释，性骚扰发生

于多样性的环境中，包括但不限于：、受害人和侵害人可以

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性骚扰不必然发生在异性之间。二、

侵害人既可以是受害人的上司、雇主代表、其它领域的非直

接管理者、也可以是同事或非雇员。三、受害人包括了被性

骚扰的本人和受此非礼行为影响的任何人。四、即使受害人

没有经济损失或因此失去工作也不影响性骚扰的成立。五、

侵害人的行为必须是不受欢迎的。美国公民权利法案第七编

对性骚扰规定了雇主责任，涵盖了所有的私人企业、国有或

地方政府机关、雇员15人以上的教育机构，同时还包括私人

和公共的就业中介、劳工组织、掌控学徒和培训的劳工管理

联合会。 我国台湾在2001年2月，就成立“性骚扰防止委员会

”以及拟定“性骚扰防治法案(草案)”举行听证会，依据“



草案”规定，“性骚扰”定义为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

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包括性侵害犯罪和要求他人服从与性

有关的行为，并以此作为他人获得工作、教育、训练或服务

有关权益的条件，以及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

像或其他物品的方式或以歧视、侮辱的言行，使人心生畏惧

、感受故意或冒犯的情况，影响他人工作、教育、训练或服

务的进行。 二、中国性骚扰性质的争论 到目前为止，全国只

有几起有关性骚扰的民事侵权案件对簿公堂。在中国没有任

何法律条文所依据的情况下，这些勇敢的女性的挺身而出只

是为了讨个说法，从而掀开了这冰山的一角。中国首例性骚

扰案件是2001年西安的童女士不堪忍受上司的性骚扰将其告

上法庭，于2003年11月由于证据不足而败诉。北京等地的案

件也均因证据不足而败诉，只有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

某性骚扰案，由于女老师“以有限度的退让麻痹了对方，使

对方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再骚扰她。继而录音。这些证据最终

都被法庭采信，才赢得了官司⋯⋯法院审理后认为，事实与

原审法院判决所认定事实基本一致，盛某确有行为不妥之处

，理应赔礼道歉。但盛某的行为并未对何某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撤销一审盛某向何某赔偿精神损失费的判决”。胜诉的

成果仅仅是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这如何能够起到惩戒

和警示的作用呢? 这几起诉诸法律的性骚扰案件由于无明文法

律可依，无一例外地均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请求侵害人承担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失。而这几起案件又都是发

生在工作场所，被告为上司或同事，符合工作场所性骚扰的

法律概念。但受害人却在无路可退，人格尊严极端受侮的情

况下不得已采取了令自己尴尬同时在法律上却无以是从的出



路。 对于性骚扰的定性是困扰中国法学界的一个难题。性骚

扰显然是对受害人人格尊严的侵害，我国宪法第36条中规定

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应该成为性骚扰行为应受法律制裁

，受害人应该给予法律救助的立法保障，这一点是取得共识

的。但以何种方式，什么渠道，基于什么权利性质的侵害而

给予法律救济，学者们在自家门槛内环顾四周，难以找到可

被认同的答案。学者们提出由于我国民法上对人格权的简单

列举，难以将性骚扰归纳入任何一项具体的人格权。民法通

则中对于人格权仅列举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公民

有免受性骚扰的宪法衍生权利就成了一纸空文。那么性骚扰

究竟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予以救

济，谁应该对此负责?恐怕通过表面上的观察即着手解决问题

太过盲目和肤浅。性骚扰就其最普遍地存在于劳动者的工作

当中而言，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个案的民事侵权问题，而是

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需要通过整合全社会资源进行防治的

社会问题：它涉及公民的人格尊严，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

，企业对员工的合法权益的维护的义务，这与禁止使用童工

、禁止男女同工不同酬、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安全卫生防护的

性质是一样的。 三、中国性骚扰立法建议 我国《劳动法》

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

仰不同而受歧视。这应该作为劳动者不受基于性别歧视的性

骚扰的法律保障。在实践中，通过具体的行政法规将这种保

护责任分解到每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即企业应履行相应的法

律义务，切实保障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平等、不受基于性别歧

视的性骚扰的权利。而劳动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对未能履行



保护义务的企业(用人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因管理者或员工

的在工作中的性骚扰行为情节严重，违反《劳动法》第96条

规定触犯刑法的，企业则还应负刑事责任。各工会组织应当

积极充任员工代表，支持受害人的投诉。世界许多国家以美

国模式为借鉴，均根据国情对雇主责任规定了严格的法律义

务和法律责任，如企业内部必须建立性骚扰的投诉及解决机

制，必须对员工进行禁止在工作场所进行性骚扰的教育培训

，否则如果性骚扰事件的发生未能及时处理或一直存在造成

普遍影响，受害人一旦通过向劳动行政部门(美国为公民法案

授权的组织均等机会就业委员会EEOC)投诉成立，通过EEOC

直接调解或支持受害人向法院起诉，企业将承担巨额的补偿

及惩罚性赔偿金。 由此可见，我国宪法、劳动法虽然已经存

在支撑禁止性骚扰的基本条文，还需要有一部切实可行的法

律或行政法规，就性骚扰事件对雇主责任进行要求，企业将

因为没有履行法律的义务要求而承担雇主责任，对受害人进

行赔偿；同时通过社会组织、劳动行政部门建立起性骚扰事

件的投诉通道、调查解决的机制，使性骚扰问题能够真正有

效地被防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